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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两用品及 

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 

 

(2002 年 10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65 号

公布　自 2002年 12月 1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　为了加强对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

口的管制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　本条例所称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

口，是指本条例附件《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

制清单》(以下简称《管制清单》)所列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

设备和技术的贸易性出口以及对外交流、交换、赠送、展览、

援助、服务和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技术转移。 

第三条　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应当遵守

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本条例规定，不得损害国家安全

和社会公共利益。 

第四条　国家对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实

行严格管制，防止《管制清单》所列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

备和技术用于生物武器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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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　国家对《管制清单》所列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

设备和技术出口实行许可制度。未经许可，任何单位或者个

人不得出口《管制清单》所列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

术。 

第六条　从事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的经

营者，须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(以下简称国务院外

经贸主管部门)登记。未经登记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

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。具体登记办法由国务院

外经贸主管部门规定。 

第七条　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的接受方

应当保证： 

(一)所进口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不用于生物

武器目的； 

(二)未经中国政府允许，不将中国供应的生物两用品及

相关设备和技术用于申明的最终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； 

(三)未经中国政府允许，不将中国供应的生物两用品及

相关设备和技术向申明的最终用户以外的第三方转让。 

第八条　出口《管制清单》所列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

备和技术，应当向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填写生

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申请表(以下简称出口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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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)，并提交下列文件： 

(一)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经营管理人以及经办人

的身份证明； 

(二)合同、协议的副本或者其他证明文件； 

(三)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的技术说明； 

(四)最终用户证明和最终用途证明； 

(五)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保证文书； 

(六)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。 

第九条　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出口申请表。 

出口申请表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统一印制。 

第十条　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出口申请

表和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文件之日起进行审查，或者会同有

关部门进行审查。 

对《管制清单》第一部分所列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

和技术的出口申请，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当在 15 个工

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；对《管制清单》第二

部分所列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的出口申请，国务

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应当在 45 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

许可的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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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　对国家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生

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，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应

当会同有关部门报国务院批准。 

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报国务院批准的，不

受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时限的限制。 

第十二条　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申请经

审查许可的，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向申请人颁发生物两

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许可证件(以下简称出口许可证

件)，并书面通知海关。 

第十三条　出口许可证件持有人改变原申请的生物两

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的，应当交回原出口许可证件，

并依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，重新申请出口许可。 

第十四条　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时，出口

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海关出具出口许可证件，依照海关法的

规定办理海关手续，并接受海关监管。 

第十五条　接受方违反其依照本条例第七条规定作出

的保证，或者出现《管制清单》所列的可用于生物武器目的

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扩散的危险时，国务院外经

贸主管部门应当对已经颁发的出口许可证件予以中止或者

撤销，并书面通知海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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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　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出

口的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将被接受方直接用于生

物武器目的的，无论该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是否列

入《管制清单》，都不应当出口。 

第十七条　经国务院批准，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

有关部门，可以临时决定对《管制清单》以外的特定生物两

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的出口依照本条例实施管制。 

第十八条　未经许可擅自出口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

和技术的，或者擅自超出许可的范围出口生物两用品及相关

设备和技术的，依照刑法关于走私罪、非法经营罪、泄露国

家秘密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够刑

事处罚的，区别不同情况，依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处罚，或

者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 5

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并可

以暂停直至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许可。 

第十九条　伪造、变造或者买卖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

和技术出口许可证件的，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或者伪造、

变造、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；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依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处罚；

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并可以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许可。 

第二十条　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生物两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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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许可证件的，由国务院外经贸主管

部门收缴其出口许可证件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 2 万元以上 10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暂停直至撤销其对外贸易经营许可。 

第二十一条　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，未经登记擅自经

营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的，由国务院外经贸主

管部门依法取缔其非法活动，并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

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。 

第二十二条　对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实

施管制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或者利用职务上

的便利索取、收受他人财物的，依照刑法关于滥用职权罪、

玩忽职守罪、受贿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

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 

第二十三条　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，可

以根据实际情况对《管制清单》进行调整，报国务院批准后

执行。 

第二十四条　《管制清单》所列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

和技术进口后再出口的，适用本条例的规定。 

第二十五条　本条例自 200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